
岐山县城

传真 :

乙双方友好协商,现甲方委托乙方印刷以下印刷品,具体要求如下 :

印

岐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
甲  方 :

开户银行 :

账  号 :

法人代表 :
(或委托代理人 ):

⒛2夕  年 /月

合同号:冫ω矽叫

乙方 (承印方):宝鸡金茂源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:岐山县凤鸣镇北寨子村委会东侧

电 话:0917ˉ昀29573

厅帚刂 合  同

甲方 :

地址 :

电话 :

经甲、

说明 :

一、印刷事项:A.若甲方委托乙方设计、制作稿件,则 由甲方必须校对并签字后方能输出菲林及开机印刷;B,甲 方自来菲林无打稿

乙方按菲林印刷,着色及内容由甲方自负责任。C甲 方自行设计需要乙方代出菲林,乙方不负责其内容、版面、文字的正误。如

因 B、 C项因素已上机印刷而落版甲方须支付 300元/次开机费;D,若 甲方要求印刷前看样,应在乙方约定的时间内来厂看样 ,

超过约定时间 1小时内收停机费 300元 ,2小时ω0元 ,以此类推;E,合同签订后,制作要求和内容如另有改动,所增加费用

由甲方支付:E合同期内,若印刷羽料价格发生大l隔度增减,乙方有权随时按时价做出调整。

二、付款方式:甲 方在收到货后,根据印刷品实际用量结算金额一周之内一次性付款到乙方账户。

三、异议交涉:A,交货时,成品数量多、少的幅度在 3%之 内乙方不做增收费用或退款及补足数量,不足数量超过 5%,将按合同价

退回不足数部分的费用。B,甲 方收货后,如对成品有异议须3日 之内书面提出交涉,异议期内甲方应要善保管好前述不符合本

合同规定的产品。超过期限乙方视甲方对货物数量、质量及交货期的全面认可。C,甲 方自来纸张,如 出现质量问题,乙方只承

担重印责任,不负责纸张赔偿及连带责任。D,出现非人为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,造成交货期延误乙方不承担责任。E,异议时,

双方的赔偿仅限于合同总金额内,双方均不承担其它连带责任。R甲 乙双方若协商解决不成则由宝鸡市岐山县人民法院裁决。

四、付款注意事项:付款时因甲方开出的支票不完整而导致印刷费不能到达乙方账户者,责任由甲方自行负责。为保证乙方利益 ,

如甲方以现金形式付 方财务部书面同意,否则,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由甲方负责

五、菲林处理 :印刷 存,如交货后六个月内甲方不来取走菲林,乙方有权自行处理,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

方自行负责。 需要时签字退回甲方 )

六、本合同一式

乙  方 :

开户银

账

品名 规格 P数 纸质 印色 后道工序
数量

(份 )

单价 金额

胶印材料 A4 80克 单色 骑马订 0,28元 /码

胶印羽料 A4 80克 单色 骑马订 o,23元 /码

油印羽料 A4 70克 单色 左侧平订 50以下 0.60元 /张

油印羽料 A4 70克 中色 左侧平订 50以上(含 sO份 ) 026元 /张

复印材料 A4 90克复印纸 单色 o,50元 /张

打印材料 A4 90克复印纸 单色 1,00元 /张

备注 :

法人亻


